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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上层股权结构内部调整暨实际控制人减少的提示

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权比例调整的主要内容

本次股权比例调整属于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深圳东阳光实业”或“控股股东”）的上层股权比例在实际控制人家族成员之间进

行的内部调整行为（具体为实际控制人母子间股权转让），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 本次股权比例内部调整涉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减少，主要因郭梅兰女士年事已

高，不再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实际控制人由张寓帅先生、郭梅兰女士减少为张

寓帅先生，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直接持股数量以及实际控制人合计间接持股

数量均未发生变化，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更。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于今日

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东阳光实业的通知，郭梅兰女士因年事已高，于 2025 年 12

月 29 日与其儿子张寓帅先生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所持有的乳源瑶族自治

县寓能电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乳源寓能电子”）71.75%股权、乳源瑶族自治

县新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乳源新京科技”）74.63%股权全部转让予张寓

帅先生。本次变动为实际控制人家族成员之间股权调整，调整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

人由张寓帅先生、郭梅兰女士减少为张寓帅先生，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直接

持股数量以及实际控制人合计间接持股数量均未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不变，仍为

深圳东阳光实业，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更。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次股权比例调整的具体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深圳东阳光实业直接持有公司 619,805,341 股股份，通过其控股

子公司宜昌东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药业股份”）间接持有公司

545,023,350 股股份，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70%，为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股权比例调整前，张寓帅先生及其母亲郭梅兰女士分别持有乳源寓能电子

27.45%、71.75%股权，分别持有乳源新京科技 0.37%、74.63%股权，乳源寓能电子和

乳源新京科技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合计持有深圳东阳光实业 100%股权，乳源寓能电

子和乳源新京科技通过深圳东阳光实业及其控股子公司宜昌药业股份间接持有公司

1,164,828,691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8.70%，张寓帅先生及郭梅兰女士共同控制

上市公司，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股权比例调整后，郭梅兰女士不再持有乳源寓能电子和乳源新京科技的股权，

不再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张寓帅先生直接持有乳源寓能电子 99.20%的股权、持有

乳源新京科技 75.00%的股权，并通过乳源寓能电子和乳源新京科技间接持有深圳东

阳光实业 100%股权，从而间接持有公司 1,164,828,691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8.70%。

本次股权比例调整为实际控制人家族成员之间股权调整，公司控股股东未发生变

化，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更。本次股权变动前后情况如下：

（一）本次变动前，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及控制关系如下：



（二）本次变动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及控制关系如下：

二、《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郭梅兰女士将其持有乳源寓能电子 71.75%股权（对

应 11,536.896 万元出资额）、乳源新京科技 74.63%股权（对应 9,951 万元出资额）



全部转让予张寓帅先生。

协议签署完成后，郭梅兰女士、张寓帅先生、乳源寓能电子、乳源新京科技将尽

快向有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本次股权比例调整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股权比例调整主要是郭梅兰女士因年事已高，不再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之一，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张寓帅先生、郭梅兰女士减少为张寓帅先生。本次变动系实

际控制人家族成员之间进行的内部调整行为（具体为实际控制人母子间股权转让），

不会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亦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2、本次股权比例调整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直接持股数量以及实际

控制人合计间接持股数量均未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不变，仍为深圳东阳光实业，

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更。

3、郭梅兰女士已按照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发布的《东阳光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郭梅兰）》。

四、法律意见

北京嘉源律师事务所认为：郭梅兰女士分别将其持有寓能电子、新京科技的股权

转让给张寓帅先生后，郭梅兰女士不再直接或间接持有东阳光的任何股份，不再是东

阳光的实际控制人；东阳光的实际控制人将减少为张寓帅先生一人，东阳光的控股股

东仍然为东阳光实业不变，东阳光控制权未发生变更。上述实际控制人的变动情况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关于实际控制

人认定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30 日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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